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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已经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部长 金人庆2006年5

月30日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了规范和加强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

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国有资产，保障和促进各项事业

发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要求的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各类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活动

。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事业单位占

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

济资源的总称，即事业单位的国有（公共）财产。 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拨给事业单位的资产，事业单位按照国家

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

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其表现形式为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第四条 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活动，应当坚持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推行实物费用定额制度，促进事业资产整合与共享共用，实

现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的紧密统一；应当坚持所有权和使用

权相分离的原则；应当坚持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实物管理

与价值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国

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负责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对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实

施综合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

管理的规定，制定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组

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